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潼汛指〔2026〕5号

重庆市潼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
重庆市潼南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
[bookmark: OLE_LINK2]关于全区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升级为Ⅲ级应急响应地灾Ⅳ级应急响应升级为Ⅲ级应急响应的
紧急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级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[bookmark: _GoBack]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，7日8:40—14:40，我区全部镇街将出现强降水，累计雨量可达100~150毫米，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~80毫米，并伴有雷电、6~8级阵性大风。
结合当前雨水情和地质灾害风险，根据《重庆市潼南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》和《重庆市潼南区地质灾害应急预案》有关规定，经会商研判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、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，决定于2026年6月7日9时将全区防汛Ⅳ级应急响应为Ⅲ级应急响应、地灾Ⅳ级应急响应为Ⅲ级应急响应。请各镇街、各部门、各单位，从严从实落实属地属事责任，坚决做好洪涝灾害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。
一是各镇街、各部门要保持高度警觉，密切关注雨水情，加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巡查，切实做好暴雨引发的山洪、中小河流、内涝、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。
二是切实加强对水库、桥梁、山洪灾害点、地灾隐患点、内涝点、道路交通、农房边坡、建筑施工、市政管网等重点部位的巡查排险，落实分级分类分区域分时段风险管控机制，必要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，做到快速响应、应转尽转，严防次生灾害发生。
三是加强本地和上游地区水雨情的监测预警，密切关注水雨情变化，及时提醒叫应到户到人。
四是严格落实强降雨天气地质灾害避险转移撤离工作制度，执行“三个紧急撤离”。
五是做好应急抢险队伍和物资准备，前置队伍力量，科学高效应对处置，做好受威胁区域群众的疏散转移安置，落实各项防范应对准备工作，避免人员伤亡。
六是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。重要情况及时报告，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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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   重庆市潼南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6月7日9时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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